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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影響評估法 (以下簡稱環評法 )從
民國 83年公布以來，相關法規及作業制度經
多次修正，不斷精進貼近社會需求。近年又

進行一波精進，主要修正內容包括 : 1.「環境
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明定各級環保主管機

關環評審查監督分工權責、加強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扮演角色及功能、明定應進入二階環

評之開發行為、落實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等

四項；2.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準則」明定環境敏感地區等級、開發單位可

優先引用具代表性之環境現況資料、增列範

疇界定之環境項目等三項；3.「開發行為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重

新檢視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程度，影響程度

較大者，落實要求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影響

程度較小者，放寬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

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法令管理。

除了上述環評法規的修正之外，環保署

也從 105年 8月起實施專案小組意見陳述會
議及現場勘察試辦計畫，於專案小組初審會

議召開前先至開發地點舉辦意見陳述會議及

現場勘察程序，蒐集民眾團體意見。同時設

定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以召開三次為原則 (必
要時得增加次數 )，使環評審查得以針對關鍵
議題更加聚焦。

而自 104年起修正相關環評法規後，以
中部某科學園區二階環評為例，開發單位提

出廢水處理後全數再生利用及空污加嚴管控

抵減措施等積極作為，於召開兩次專案小組

初審會議及一次環評審查委員會即予通過。

另某地區鐵路擴建工程及中部某港區擴建工

程，皆屬表定應進行二階環評，配合修法後

簡化一階環評程序，約在 5∼ 6個月內即完
成程序 (過往一階環評辦理時間約需 12∼ 18
個月 )，快速進入二階環評程序。顯示修法初
步均已有成效，有助於環評程序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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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長期以來，受到民眾關切的開發案件往

往因繁瑣冗長的環評審查程序而爭議不休，

環境影響評估也常遭開發單位質疑是阻礙經

濟發展的絆腳石。行政院環保署為使環評既

能發揮實質篩選開發行為功能，又能達到提

升審查效率的目標，減少環評審議紛爭，同

時落實環評通過後的追蹤監督功能，自 104
年起陸續修正公告幾項重大的環境影響評估

法令，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等，上述修法重點及內容，將逐項分

析說明如后。

而自環保署推動修法以來，環評審查機

制也確實朝著實質監督及提升效率的正面目

標逐步落實，對於第一線的環評工作者而言，

明確感受到環保署推動改善環評審查機制的

具體成效，本文也將針對修法後實際案例的

審查情形提出經驗分享。

二、環評法規修正內容綜整分析

上述三項重要環評法規，於近年 (104年
迄今 )分別有一至二次的修正公告，也直接
帶動了環評作業及審查機制的改變，整理如

表 1所示，說明如下。

( 一 )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如表 1所列，「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

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 )分別在 104年及
107年有兩次較大的條文修正。

其中 104年 7月修正之主要法條，摘要
整理如表 2所示，主要有四大主軸：

1.  明定各級環保主管機關環評審查監督分工
權責：

修法前，開發案件之環評審查監督權責

原本視開發單位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定，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若為中央機關單位，無論

該案開發規模大小，其環評均須提送環保署

審查；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機關

單位，則該案環評由地方政府環保局審查。

惟長此以往，環保署之審查監督責任負荷過

重，亦可能有受關注之個案於地方環保局審

查而衍生爭議之情形，因此改以開發行為

之性質及規模來認定，例如園區開發面積逾

三十公頃之環評審查及監督權責屬中央主管

機關，而三十公頃以下則由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負責。

2.  加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扮演角色及功能：
以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環評審查過

程中，較不具審查功能，通常僅協助開發單

表 1 環評法規近年修正公告一覽表

環評法規名稱 近年修正公告時間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
細則

104年 7月 3日環署綜字第
1040051981號令修正發布
107年 4月 11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76 號令修正發布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

104年 7月 3日環署綜字第
1040051962E  號令修正發布
106年 12月 8日環署綜字第
1060097427號令修正發布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

107年 4月 11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號令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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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園區面積達一百公頃以上者。而表定應

辦理二階環評之開發行為，作業準則亦配合

修訂允許一階環說書可蒐集既有資料簡化辦

理 (詳後述 )，以利加速環評作業時程。

此外，除表定應辦理二階環評之開發行

為，修法後也允許開發單位在作成一階環評

審查結論前，可自願進行二階環評審查程序。

4.  落實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有鑑於公民意識抬頭，民眾對於環保議

題日益關切，環保署為落實環評民眾參與及

資訊公開，本次修法增列環評資訊、環說書

陳列內容、公開說明會資訊、範疇界定會議

資訊及會議紀錄等，均須公布於環保主管機

關指定之網站，以利民眾參閱。

另施行細則於 107年 4月修正之法條
內容較少，主要為表 3所列之二項，考量施

位轉送環評書件，但有時非屬環保法規的爭

議問題 (例如政策的必要性或用地徵收補償
等 )，亦往往在環評審查會場上爭執不下，造
成環評審查程序延宕。為了加強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在整體環評作業的角色及功能，本次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一，要

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先釐清非屬主管機關

所主管法規之爭點，並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

提出說明及建議，俾使環評審查能獲得開發

行為更多之相關資訊。

3.  明定應進入二階環評之開發行為：
以往開發行為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均須

依規定完整辦理一階環說書所要求之調查評

估事項，若經審查認定有重大影響之虞而須

進入更嚴格之二階環評，常造成整體環評作

業時程過於冗長。故本次修法增加以表列明

定可能有重大影響應進入二階環評之開發行

為，例如石化工業區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表 2 施行細則 104年主要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主軸一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環評審查監督分工。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一

主軸二
  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評審查之角色。
  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爭議處理方式。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主軸三
  列表規定可能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開發計畫，須進行二階環評，開發單位亦得自
願進行二階環評。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一

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主軸四
  主管機關將環評各項資訊公布於指定網站。
  開發單位陳列或揭示環境影響說明書時，亦公布於指定網站。
  開發單位舉辦公開說明會資訊公布於指定網站。
  主管機關舉辦範疇界定會議資訊公布於指定網站，供民眾、團體及機關表達意見。
  公聽會資訊及會議紀錄公布於指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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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為，於一階環說書中所載之環境現況

調查資料，可予以適度簡化，並以詳列預備

在二階環評進行之調查評估內容做為取代，

加速整體評作業時程。

作業準則於 104年修正後，環保署認為對
建構環評書件之一致性頗具成效，經整體檢視

持續調整修正，並於 106年 12月再次發布修

工期間於基地可開發範圍內設置之臨時性施

工設施，其變更內容實務上對環境造成之影

響程度不一，故回歸個案依其申請變更情形

判定對環境所造成之影響，而取消原先可採

逕行函請主管機關備查、無需實質審查之變

更方式。此外，對於開發行為產能提升之變

更，也明定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加

者，才適用於提出變更內容對照表辦理環評

變更。

( 二 )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配合上述施行細則的修法，「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以下簡稱作業準則 )
也在 104年 7月同步修正，主要修正法條內
容，摘要整理如表 4所示。

本次修正公告之第五條之一及第十條之

一，即是配合施行細則之「落實民眾參與及

資訊公開」的修法主軸，將環評資訊公開之

要求於作業準則中明確規定，提供民眾參閱

及表達意見訴求之機會，開發單位亦須參酌

民眾、團體及機關表達之意見，檢討規劃及

評估內容，並記錄檢討內容編製於環評書件。

此外，過去環評書件中所載之環境現況

資料，多由開發單位自行進行短期調查。考

量環保主管機關長期建立之環境監測數據已

日趨完整，為確保環境現況資料的代表性，

本次修正公告第六條即要求開發單位應優先

引用政府已公布之最新資料，必要時再進行

補充調查。

而修正公告之附表六之一，也是配合施

行細則「明定應進入二階環評之開發行為」

的修法主軸，凡表定或自願進入二階環評之

表 3 施行細則 107年主要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

修正條文第
三十六條

修正條文第
三十七條

  原先可採函請主管機關備查方式之
變更事項：「施工期間於基地可
開發範圍內設置之臨時性施工設
施。」，自條文中刪除。
  明定「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
新或更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
備，而產能不變或產能提升未達百
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加。」者，
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辦理。

表 4 作業準則 104年主要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

修正條文第五
條之一及第十
條之一

  開發單位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之公眾參與程序予以明確
化，使開發單位能有所遵循。主
要包括開始進行環評時應先以網
路方式徵詢意見、作成說明書前
應檢具主要章節內容刊登於指定
網站供民眾團體及機關表達意
見、作成說明書前應邀請當地居
民或有關團體舉行公開會議等。

修正條文第六
條及第六條

修正條文第六
條 及 第 六 條
附件三附表六
之一

  開發單位進行環境現況調查應優
先引用政府已公布之最新資料。
  表定或自願進入二階環評之開發
行為，於一階環說書提出之環境
現況調查資料，可適度簡化，並
說明預備在二階環評進行之調查
評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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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亦可納入說明書環境背景調查之資料參

考，以提升資料代表性及正確性。如不引用

時，尚須敘明理由。

3.  增列範疇界定之環境項目：
應進行二階環評之開發案，其編擬範疇

界定指引表時應檢視之環境項目，新增危害

性化學物質、溫室氣體、底質、生態補償、

健康風險評估、生物累積、減緩及調適等環

境因子，以使評估內容更加周延。

( 三 )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認定標準 )主要是
在 107年 4月進行條文修正，其修正之主要
法條內容摘要整理如表 6所示。

本次修正主要是重新檢視開發行為之環

境影響程度，影響程度較大者，落實要求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影響程度較小者，放寬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相關法令管理。

正公告，本次修正主要目的是為簡化一階環評

作業，提升環評審查公信力及環評書件製作之

效率，並落實銜接全國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法

分區管制之概念，修正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

進而引導開發單位於適當地點進行開發行為。

主要修正內容摘要整理如表 5所示。

在 106年的條文修正內容中，有 3個重
點事項：

1.  明定環境敏感地區等級：
開發行為基地若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

開發利用之地區，除了環評審查之外，該開

發行為也應依各自法令取得相關許可同意文

件。此外，將環境敏感地區依重要性等級劃

分成第一級、第二級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有必要調查之環境敏感地區，據以釐清

開發區位之環境適宜性。

2.  優先引用具代表性之環境現況資料：
104年修正公告內容已要求開發單位優

先引用政府已公布之最新環境現況資料，本

次修正則更擴大引用範圍，其他單位包括學

校、農田水利會、自來水公司、野鳥生態協

會等長時間調查累積之具代表性資料，開發

表 5 作業準則 106年主要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

修正條文第八條及附件二
  明確訂定開發行為基地位於相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地區，不得違反該
法令限制規定；修正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分成第一級、第二級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調查之環境敏感地區。

修正條文第十條及附件三之附表
七及附表九

  環境品質現況調查應落實優先引用政府機關已公布之最新資料，或其他單
位長期調查累積之具代表性資料。

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範疇界定前，應依說明書審查結論篩選環境關鍵項目與因子，並新增危害
性化學物質、溫室氣體等環境項目，及底質、生態補償、健康風險評估、
生物累積、減緩及調適等環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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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求開發單位提供並公開更完整、更正

確、更具代表性的分析資料，並且在環評執

行過程中可以廣納各方意見，預先完整評估，

有利加速後續整體環評審查效率。

而除了環評法規的修正之外，環保署

也從 105年 8月起實施專案小組意見陳述會
議及現場勘察試辦計畫，就該署所受理審查

之環評書件，於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召開前先

至開發地點舉辦意見陳述會議及現場勘察程

序，進一步蒐集民眾團體意見。同時設定專

案小組初審會議以召開三次為原則 (必要時
得增加次數 )。藉由這些多管齊下的環評精進
策略與實施作為，使環評審查得以針對關鍵

議題更加聚焦，目標是將環評審查時程縮短

為 6個月至 1年完成，解決過往環評審查程
序過於冗長、延宕開發時機之問題。

自 104年起相關環評法規修正後，雖然
推動時程尚短，環保署尚未公布具體執行成

效的統計資料，惟就筆者以第一線環評工作

者的經驗觀之，修法後開發單位的環評作業

目標及效率都更加明確，而整體環評審查效

率也確實有明顯提升。以中部某科學園區二

階環評為例，經民意調查及多次地方說明會，

了解民眾最關切放流水排放及空污排放議

題，開發單位提出廢水處理後全數再生利用

及空污加嚴管控抵減措施等積極作為，得到

環評委員與環保團體的認可，召開兩次專案

小組初審會議及一次環評審查委員會即審查

通過。

另某地區鐵路擴建工程及中部某港區擴

建工程，皆屬表定應進行二階環評之開發行

為，配合修法後簡化一階環評程序，約在 5∼

在本次修正公告中，最受到關切的是加

嚴探礦、採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模。

考量礦權屬國有，且非屬再生性資源，其開

發亦會造成地形、地貌、生態等國土資源產

生重大變化，且礦業法核准礦業權展限可達

二十年之久，二十年期間環境多有變遷，為

落實保護環境之立法意旨，明定礦業權申請

展限，其範圍內已核定之礦業用地符合各目

規定情形者，仍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依環

保署統計資料，按此條文，現行礦業用地中

有多處必須補做環評。

三、環評法規修正之效應觀察與經驗分享

綜整前述整理分析的近年環評法規修正

內容，可歸納出環保署的修法目的，主要是

在於依開發行為特性及環境影響程度進行環

評案件分類、加強落實環評過程中民眾參與

及資訊公開， 藉由法令規定程序的調整修

表 6 認定標準 107年主要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重點

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

  考量經濟與環境保護間應取得衡
平，強調環境資源永續利用的觀 ，
強化環評預防功能，加嚴探礦、採
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模。

修正條文第
二十九條

  檢討修正納入水 發電廠於山坡地興
建或擴建攔水壩 (堰 )，應實施環評
規定；增訂設置地熱發電機組應實
施環評之規模；新增海上變電站應
實施環評規定。

修正條文第
三十六條

  鑑於高雄氣爆之石化管線災害，加
嚴天然氣、油品管線及都市土地之
石油、石油製品貯存槽應實施環評
之規模；新增天然氣貯存槽應實施
環評規定。

修正條文第
四十二條

  新增位於山坡地之露營區應實施環
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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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響，可要求進行二階環評。因此 107
年底的環評法母法修法，環評否決權及政策

環評的修訂內容，將是值得再進一步關注的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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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內即完成環說書編撰、送審、陳列及
公開說明會等作業 (以往完整的一階環評辦
理時間約需 12∼ 18個月 )，快速進入二階環
評程序，縮短整體環評作業時程。綜合這些

實際案例，環保署推動環評精進策略與實施

作為，確實已達到相當程度的成效。

四、總結與未來展望

環評法相關法規自 83年公告實施迄今已
24年，期間歷經多次修法，多能符合社會需
求及期待，使環評制度更加完整。而本次三

項法規修訂，初步由幾個案例來看，也達成

加強環境保護和加速審查的目標，後續相信

可使環評制度運作更順暢，也更能符合社會

期待。

後續依環保署長李應元 107年 11月 5日
在立法院表示，未來環評母法修法還有三面

向，除了前面的提高效率，以及增加民眾參

與度外，環評否決權的修訂將是重點。環保

署曾開過會議討論，其中環評否決權的爭議

比較大，大家對於開發與不開發的環評否決

權要到甚麼程度，仍有不同的意見。

此外，環評法母法修正草案預計 107年
底前出爐，根據環保署規劃，未來開發行為

符合「政策環評」的開發區位、面積、環境

管理等三面向，環保署得委託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進行「個案環評」審查，且此類個

案在特定條件下，能免進第二階段環評。以

往二階環評通常審查時間兩年起跳，免二階

環評將可加速環評案通過效率，也藉此鼓勵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多做、且仔細做政策

環評。現行環評大會若認為開發案對環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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